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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人士入境管制規定

入境前應辦理程序

入境後應辦理事項

透過縝密網絡合作，確保防疫零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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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風險嚴管 防疫優先

維護境外生受教權益

㇐、境外人士入境管制規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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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下列三個原則辦理



3

㇐、境外人士入境管制規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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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人士入境管制規定（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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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1日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
意優先開放下列非學位生來臺：

雙邊合作互惠關係來臺學生
特殊外交考量來臺學生
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
優華語獎學生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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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名單實名報核、確認檢
疫場所、班機調查及簽證核發
等標準作業程序

抵達

臺灣前

•機場邊境管制、單一報到櫃
檯、防疫交通接送、安排檢疫
場所等標準作業程序

抵達

臺灣後

㇐、境外人士入境管制規定（4/4） ※請參照本部110年4月8日臺教文（六）
字第1100047173號函所附「因應疫情
境外學生（非學位生）來臺機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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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來臺就學資訊系統

https://osas.moe.gov.tw/

權限需申請，
每校申請「S2」
一～二名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1/8）

1.進入系統

2.頁面右方下載「學校承辦人員帳號申請單」

4.權限開通後，進入上方
「非學位生申請」選單

3.填妥後掃描寄給雲林科大開
通帳號
osas@yuntec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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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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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學位生申請簽證名冊

採2階段辦理-第1階段/本部函轉名冊予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內政部移民署，俾利學生辦理簽證

本部填寫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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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相關聯絡資訊請
以系統登載為主。

本部函轉名冊
公文樣式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4/8）

採2階段辦理-第2階段/本部核定並函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內政部移民署

本部填寫

預定來臺非學位生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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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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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核定名冊
公文樣式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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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核發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請從系統下載（[學校申請]--
>[非學位生入境申請維護] ）(系統首頁檔案下載處有提供操作說
明)，建議通知學生列印攜往機場。

學校
關防

請學校自行
發函

系統
下載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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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前置作業/預計入境班機/人數統計/入境名單

亞大專辦每日17時於華語生報到接送群組張
貼次日入境統計，各校需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二、入境前應辦理程序（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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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學位生返臺前，請學校提醒學生：
於啟程地(外站)報到時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健康
申報」（網址：https://hdhq.mohw.gov.tw/)依序輸
入各項欄位資料，完成線上申報），同時出示COVID-
19核酸檢驗報告及訂妥防疫旅館證明。

抵臺開啟手機，健康申報憑證將由簡訊發送至手機，
請於疾管署檢疫站出示「居家檢疫暨健康申報憑證」、
「檢疫居所證明」及COVID-19核酸檢驗報告。

入境檢疫系統

※請提醒學生抵臺後立即與學校接機人員聯絡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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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入境
後到報到
櫃臺報到

確認學生
搭乘防疫
專車至檢
疫場所

學校人員
至檢疫場
所等待學
生並回報
入住時間

學生居家
檢疫14天
（入境日
次日起算）

進行採檢
(陰性)後，
自主健康
管理7天

檢疫期滿後需採檢（陰性才可離開），且
醫療院所核酸檢驗所須工作時程約為1至
2天，故入住防疫旅館之學生，學校須協
助預訂16天防疫旅館房間。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不宜入
校園。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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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相關工作人員

指揮官

本部工作人
員（含輪值
教官）

機場防疫小組
櫃臺輪值人員

學校指定
接機人員

 本部指揮督導：指揮官、本部工作人員（含輪值教官）
 報到櫃臺人員：機場防疫小組櫃臺輪值人員、學校指定接機人員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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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櫃臺輪值分工

 教育部:

 指揮官（1名）

 輪值教官：桃園機場第一航廈、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各安排1名教官輪值，

統籌及指導輪值人員進行報到櫃檯相關事宜。

 機場櫃檯專員：由機場防疫小組安排人員輪值

 學校指定接機人員：學校應派員赴機場接機

 輪值時間及方式：每天上午5點至晚上11點，以2班為原則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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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櫃臺輪值分工

本部人員任務

1. 指揮官及輪值教官負責統籌及指導學校人員處理學生入境事宜。

2. 處理突發狀況，例如非名單所列學生、學生通關問題，入境當

日突遇班機延誤或轉降等狀況，應聯繫學校窗口預為因應。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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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櫃臺輪值分工

櫃臺輪值人員任務

1. 請輪值人員掌握學生入境班機及時間並事前通知報到櫃檯以便掌

握入境後續安排。

2. 受理學生報到及登記，依據本部核定之名冊，核對學生資料是否

無誤。並發放防疫小卡。

3. 移交學生予學校接機人員搭乘學校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等。

4. 落實行李箱消毒作業。



第一航廈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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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報到地點/TPE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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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報到地點/TPE桃園國際機場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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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報到櫃臺情形



學校應親自派員至桃園國際機場接機
(航班抵達前1小時至櫃檯報到)

協助學生至本部櫃臺辦理報到事宜

協助學生搭乘防疫專車及入住防疫旅館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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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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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事宜/交通接送

1. 如學校安排校內防疫專車於桃園國際機場接送，
可於第㇐航廈停靠2號停車場（2小時內免費），
第二航廈停靠4號停車場（半小時內免費），請事
先於群組告知櫃臺專員。

2. 防疫車隊係依指定之檢疫場所作為抵達地點，不
會讓學生中途離開。

3. 境外生抵臺後可由學校防疫專車接送至檢疫場所，
或於機場搭乘防疫車隊前往檢疫場所，不可擅自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學校應事先安排適當之交通
接送方式。

4. 請提醒學生攜帶足夠現金（機場Sim卡1,000元、
防疫計程車桃園至屏東2,950元等）。

5. 接機人員不可與學生同車。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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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場所/入住防疫旅館紀錄

※學校需於系統上登錄學生搭車及入住防疫旅館時間。
請透過系統登錄相關時間(系統操作手冊可至平臺首頁
右方檔案下載處自行下載)。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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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疫場所

1. 學校須安排人員至檢疫場所等待學生，並回報入住
檢疫場所時間和協助學生入住及衛教事宜。

2. 如學生未依學校交通安排入住符合規定之檢疫場所，
將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待困振興特別條
例」集中安置及罰款新臺幣10 萬元至100 萬元，並
立即通知警政機關協尋。

3. 學生入住符合規定之檢疫場所後，學校應依據「具
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於學生入境日24小
時內，由專人於「大專校院境外生居家檢疫關懷系
統」（https://hcm.mohw.gov.tw）完成居家檢疫
資料確認，並於入境後次日開始關懷追蹤填報學生
每日健康狀況，並於每日中午12點前回報健康狀況。

大專校院境外生居家
檢疫關懷系統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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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事宜/防疫小卡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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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事宜/防疫小卡



三、入境後應辦理事項（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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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事宜/居家檢疫期滿後採檢相關事宜

1. 請學校事先與採檢醫療院所協調，於學生居家檢疫期滿後「隔日」安排至

醫院採檢。

2. 前往採檢時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學校應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載送。

3. 學生於醫院採檢後應立即搭乘學校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返回防疫旅館。

4. 學生至採檢醫療院所採撿時，應持學校核定之「境外生入境許可證明」與

本部採檢相關公函，提供採檢醫療院所檢視，採撿費用由指揮中心支應，

其他衍生醫療及交通費用由學生負擔。



四、透過縝密網絡合作，確保防疫零漏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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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透過縝密網絡合作（政府機關+學校），
確保在防疫優先前提下，安全有序的讓境外生
來臺研習
 本部與內政部移民署及交通部民航局、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等部會進行合作

 本部與學校共組「華語生報到接送群組」
（LINE群），經由群組即時通報機制，即
時因應境外生入境來臺緊急狀況，確保在
防疫優先前提下，安全有序的讓境外生來
臺研習

 需本部、學校及相關部會充分合作，以達成防
疫零漏洞且學生皆安全有序來臺研習之目標

華語生報到接送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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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生報到接送群組」（LINE群）

境外生報到情形統計完成開櫃 學校回報學生入住檢疫場所時間

四、透過縝密網絡合作，確保防疫零漏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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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學位生返臺緊急狀況

1.學校未能掌握學生來臺時間及航班。

2.學校原函報名冊遭本部退件，但學校仍發給學生入境許可證明，學生
持學校發的學生入境許可入境臺灣。

3.已核定來臺學生因簽證遺失/護照逾期，因此臨時取消入境。

4.已核定來臺學生未到櫃檯報到，自行搭乘防疫專車離開前往防疫旅館。

5.學校未事先通知學生相關入境事宜，致使學生逕自搭機來臺。

四、經由縝密網絡合作，確保防疫零漏洞（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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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校發生所報送之境外學生名冊有填報不實，或有未能
掌握學生來臺時間或航班之情事，本部將予以課責。

學校應提出檢討報告（含改善措施）報部，經本部

視情節輕重及學校改善情形，辦理境外學生名冊核

定作業或列入本部相關補助參據。

四、經由縝密網絡合作，確保防疫零漏洞（4/4）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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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生報到接送群組 境外生來臺就學資訊系統

雲林科大系統團隊
osas@yuntech.edu.tw
聯絡電話：05-534-2601
系統分機：2695、5373
服務時間：09:00~12:00 

13:00~17:00


